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沈浑）应急罚〔2026〕打非4号

□被处罚人：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住址：                               
所在单位：                          职务：                               
单位地址：                                                               
☑被处罚单位：               沈阳市浑南区璟悦奶站酸奶饮品门市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210112MA10N8MN4B                                           
地址：                         XXXXXXXXXXXXXXXXX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雷X强       联系电话：    158XXXX0939                         
身份证号码： 210181XXXXXXXX7115   职    务：      经营者                     

本机关于2026年2月4日对你（单位）非法经营烟花爆竹案立案调查。经调查，你（单位）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非法售卖烟花爆竹 。以上事实有《移送案件通知书》《查封扣押决定书》《调查询问笔录》《销售记录截图》 等证据证实。
以上行为，违反了《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 的规定，依据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给予你单位两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
鉴于你（单位）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主动提供相关证据和证明材料，积极改正相关违法行为，且上述违法行为没有造成较大的社会危害后果，具有从轻情节，依据《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189裁量阶次A                       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壹佰零柒元。没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详见《查封扣押(场所、设施、财物)清单》（沈浑）应急查扣单[2026]打非5号)。的行政处罚。
对你（单位）的违法行为，本机关已依法责令☑改正/□限期改正。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纳至指定银行：辽宁省非税收入待解缴账户（账号：                    ）/□通过             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有权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沈阳市高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按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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